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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A1_95_E6_8C_c80_529956.htm 战国法律制度： 一、战国

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 (一)一断于法：在治国的方针策略上，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将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 (

二)刑无等级：在法律适用上，法家主张制定并执行相对公正

、平等的法律，在保障国家和君主利益的基础上，平等地适

用法律，使全社会都在法律的约束下生活，无论贵贱一律平

等，即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三)轻罪重

刑：在法律内容上，法家主张用严刑峻法达到以法治国的目

的。 (四)法布于众：与“以法治国”等原则的要求相适应，

法家主张向全社会公布国家的法律，让全体臣民皆知法又有

法可依，从而否定了奴隶制下的法律秘密操纵状态。 二、《

法经》 (一)《法经》的主要内容：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

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作者李悝。 篇目结构共有六篇：《盗法

》、《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因此将《盗法》、

《贼法》列于篇首。从整体上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

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

的法律；《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捕法》是有关追捕罪

犯的法律；《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

淫乱等行为的法律；《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

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

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二)《法经》的历



史地位 (1)《法经》是战国时期政治改革的重要成果，也好似

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 (2)《法经》的出

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司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

。 (3)《法经》的出现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

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 (4)将实体法和程序法大致区分开来，有利于按客观规律指

导法律实践活动。 (5)《法经》的出现，有利于法律文献的整

理、修订、解释和研究。 三、商鞅变法 (一)主要内容 (1)改法

为律，扩充法律内容。(夏商周称法律称为“刑”；春秋前中

期称为“刑”或“刑书”；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为

“法”) (2)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国强兵的措施。 (3)用法律手

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按军工授爵

；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4)全国贯彻法家的“以法治国

”、“明法重轻”等主张。 a.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学习、宣传

、推广。 b.“轻罪重刑”，用严酷的刑罚来扫清扫除一切改

革的阻力障碍。 c.不赦不宥。 d.鼓励告奸。 e.实行连坐。有

军事连坐、职务连坐、家庭连坐。 (二)历史意义 是一次极为

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都超过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

的改革。给秦国守旧势力以沉重打击，而且为秦国经济、政

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秦国的法制也在变法过

程中得以迅速发展与完善。 抓紧时间，好好复习，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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